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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宝保险有限公司 

人员变动-保费调整 

(利宝)(备-意外)[2012](附)168 号 

 

人员变动-保费调整 

经保险合同双方同意，在保险期间内，被保险人人数以首次投保总承保人数为准，人数变动

在***人以内时，保险人同意不进行保费的调整。 

 

 

附加本特别约定中的一项或多项，根据主险费率中风险调整因子进行相应调整。 

 

 

 


